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政办〔2024〕70 号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海东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中共海东市委 海东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印发<海东

市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的通知》（东发〔2024〕7 号）

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促就业进和劳动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成立海东市就业促进和

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作为市政府议

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陈道霖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 2 —

副组长：段大祯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成 员：各专题工作组组成人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承担领导小

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段大祯

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元

栋、市就业服务局局长张生坚同志兼任。

二、领导小组各专题组及组成人员

（一）就业促进（农民工）工作专题组

长：张生坚

员：韩如龙

李海元

哈粮德

李国强

丁来军

白增先

张文元

王英奎

费崇义

全长洪

高成林

张青峰

石多杰

市就业服务局局长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市教育局副局长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市公安局副局长

市民政局副局长

市司法局副局长

市财政局副局长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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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林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哈占满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松萍 市商务局副局长

任琴兰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苟廷鹏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马明艳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李生福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祁重兄 市统计局副局长

鲁振明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马锦文 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杨隆山 市生态办副主任

李永庆 市总工会副主席

赵 毅 共青团海东市委副书记

詹晋蓉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徐国明 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梁 才 市税务局副局长

马 良录 人行海东市分行副行长

就业促进（农民工）工作专题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就业促进（农民工）工作部署；贯彻实施就业促进

（农民工）工作法规、重要规划和政策措施；统筹协调全市就

业促进（农民工）工作，研究确定年度工作和阶段性工作计划；

督促检查就业促进（农民工）法规、规划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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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各县区和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问

题，定期通报就业（农民工）工作情况。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科，办公室主任由科室负

责人李生兰同志兼任。

（二）劳动保护工作专题组

长：赵元栋

员：韩如龙

李雪梅

哈粮德

刘 斌

凯智坚措

张文元

全长洪

高成林

秦学奎

石多杰

魏延林

袁 福

哈占满

陈振华

李生福

马 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市司法局副局长

市财政局副局长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市水务局副局长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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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荣 市统计局副局长

李有宏 市信访局副局长

王英奎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永庆 市总工会副主席

申大孝 海东银保监分局副局长

马 良录 人行海东市分行副行长

杨玉霞 市税务局总会计师

曹仁青 海东工业园区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园区国土局局长

李文强 海东市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双威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总会计师

劳动保护工作专题组主要职责：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落实领导小组安排事项；负责督促检查工作，适时组织力量对

各县区、各部门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

查，督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负责对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

工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办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进行年度考

核，考核结果经领导小组审定并报市政府同意后，做好通报、

约谈、整改等后续工作；负责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工作安排，

不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或部分成员单位联合开展专题调研，调

研结果及时报领导小组；负责信息交流工作，以适当方式总结、

交流、推广各地、各部门工作经验做法。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劳动维权科，办公室主任由科室负责人宁海林同

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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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保护工作专题组的计划

安排、工作部署、省政府对市政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考

核的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市政府对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

园区管委会综合办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考核和督促检查

工作；受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新业态等行业欠

薪案件；对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企业纳入失信联合惩

戒名单管理，组织实施联合惩戒；及时解决群体性欠薪案件；

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处理欠薪争议调解仲裁案件。

市城市管理局：配合海东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做好省政府对市政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考

核的组织协调工作，市政府对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

管委会综合办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考核和督促检查工作；

协调监督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办及时处

理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案件；开通“绿色通道”及时解

决群体性欠薪案件。

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防范处置企业欠薪、开展根治欠薪

行动的宣传舆论引导；指导新闻媒体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大力

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依法公布典型违法案件，引导企业主

动守法、诚信用工，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同时，做好舆

论监控，防止恶意炒作等行为的发生。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

严格审查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对没有充足资金保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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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不予审批。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督办市、县区工业企业的用工管

理，处理拖欠工资问题。

市公安局：负责处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立案侦办和恶意讨薪等欺诈案件处置，

参与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对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事件，及早介入，及时控制犯罪嫌疑人，查封

企业账户，有效防范欠薪逃匿和转移财产等行为。

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对行政机关依法处理欠薪案件进行法

律监督，督促依法履职；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立案监

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检察工作；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欠薪处理的其他司法协助工作。

市人民法院：负责开通农民工“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

薪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执行行政处罚（处理）

决定、仲裁裁决、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协议等涉嫌农民工欠

薪执行案件；依法审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涉案人员。

市司法局：负责法律宣传，支持、引导法律服务和法律援

助机构为农民工追讨欠薪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

助，对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的还款协议及时制作赋予强制执行

力的公证协议，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欠薪调解，建立完善、

便捷、高效的维权机制。

市财政局：负责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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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对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依法予以处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生态环境

局、国网海东供电公司、海东市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加强对所属领域农民工工资的监管，做到与施工监管同安

排、 同部署、同监控；对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及垫资施工的政

府投资项目，不予批准建设；督促企业落实根治欠薪各项工作

制度，改进本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打击本领域内

挂靠承包、违法发包分包、转包等违法施工行为，督办本领域

内因挂靠承包、违法发包分包、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

薪案件，依法予以行政处理，并降低企业信用评级；涉嫌构成

犯罪的，提请人社部门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使用后，督促企业限时补缴；对未完成竣工决算的项

目不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协同人社部门做好进京“非访”和

赴省集体上访案件的处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加强企业监管，依照法律职责查

处无照经营等行为，并通过市场主体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严重拖

欠工资失信企业；对其他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

法予以查处。

市信访局：负责拖欠工资问题的上访接待，协调督促有关

责任单位解决农民工的合理诉求；对组织、串联越级上访信息

进行监测监控，及时掌握动向；协调人社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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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进京“非访”和赴省集体上访的处置工作。

市总工会：负责对企业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

督，发现欠薪问题及时提请有关部门处理。

市统计局：负责提供相关统计数据。

市税务局：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相关指标变化情况，定期对

重点行业企业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协同人社部门做好欠薪隐患

的预警和防范工作。

人行海东市分行：负责依法将严重拖欠工资企业失信信息

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在金融领域实施联合惩戒。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办：对园区内的所有用工单位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负总责，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排

查检查、协调处理、化解纠纷；对出现重大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事件及时介入，通过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三、其他事项

以上就业促进（农民工）工作专题组和劳动保护工作专题

组组成人员发生变化的， 由成员单位接替人员及时补充。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办要按照此次变

更后的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及时成立联席会议

机构，并报送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024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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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

市妇联、市关工委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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